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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认真做好 2010 中国（温州）新能源与节能

技术交易会参会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由市政府主办的2010中国（温州）新能源与节能技术交易会，

将于10月 29日-31日在温州科技馆举行。现将组织参会工作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展示、洽谈、推介。对中科院、浙江大学、香港理工

大学等40所高校、院所及部分海外科技专家的221项有关风力发

电、太阳能发电、生物质能、储能电池、新能源汽车、智能电网、

LED新光源、建筑节能、高效节能等方面相关的最新科研成果及对



产品进行集中展示、发布和洽谈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47 家新能源企业发展

成就展示。 

（二）主题报告论坛。 

1．主题报告会。邀请国家、省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知名专家

就我国及我省发展低碳经济、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、推广节能降

耗技术等方面面临的形势、压力以及“十二五”期间国家政策走

向、技术发展趋势作主题报告。 

2．科技外交官论坛暨新能源技术发布会。邀请我国驻英国、

德国、俄罗斯公使衔参赞，驻美国旧金山、休斯顿领事馆参赞就

各国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规划、政策以及我国企业如何与这些

国家开展技术、贸易合作举行论坛。同时，邀请 3-4 位海外科技

专家就新能源技术若干领域进行专题介绍。 

3．科技引领绿色能源—大学校长论坛。邀请5所左右国内知

名大学校长分别介绍各自在新能源相关领域学科建设和技术研发

信息并进行相互交流与深度的探讨，打造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高端

交流合作平台，推动新能源产业科技创新和快速发展。 

4．温州市新能源产业发展与节能形势政策发布会。由市发改

委、市经贸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建设局、市市政园林局、温州电力

局等部门就各条线上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和节能技术研究推广进

行形势分析和政策发布。 

（三）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签约仪式。组织各县（市、区）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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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局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筛选推荐的十大项目集中签约。 

主要活动日程安排见附件1。 

二、参加人员 

（一）开幕式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各有关单位、本市

高校院所（见附件2）负责人，全市科技系统人员，全市各行业协

会、企业人员等。 

（二）主题报告论坛。 

1．主题报告会。市发改委、市经贸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建设局、

市市政园林局、温州电力局、市科协领导及相关处室、直属单位

负责人；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领导及经发局、招商局负责

人；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领导及发改局、经贸局、科技局、建设

局负责人和相关科室人员；本市高校、科研院所领导及相关处室、

院系负责人；企业代表。 

2．科技外交官论坛暨新能源技术发布会。市发改委、市经贸

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建设局、市市政园林局、温州电力局领导及相

关处室、直属单位负责人；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领导及经

发局、招商局负责人；本市高校、科研院所领导及相关处室、院

系负责人；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负责人；企业代表。 

3．科技引领绿色能源—大学校长论坛。本市高校、科研院所

领导，相关处室、院系负责人及师生、科技人员代表；各县（市、

区）科技局、开发区经发局负责人；企业代表。 

4．温州市新能源产业发展与节能形势政策发布会。市发改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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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经贸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建设局、市市政园林局、温州电力局领

导及相关处室和直属单位负责人；各县（市、区）发改局、经贸

局、科技局、建设局负责人，开发区经发局、招商局负责人；本

市高校、科研院所相关处室、院系负责人；企业代表。 

（三）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签约仪式。 

市发改委、市经贸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建设局、市市政园林局、

温州电力局领导及相关处室、直属单位负责人；温州经济技术开

发区管委会领导及经发局、招商局负责人；本市高校、科研院所

领导；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负责人；签约项目双方代表；新闻

单位记者。 

三、组织要求 

（一）切实提高参展参会工作认识。本次展会是在特殊背景

下举行的一次特殊展会，是一次新能源科技成果的展示会、交易

会，也是一次新能源发展的学习会、动员会。各单位必须高度重

视，认真做好参会各项工作。 

（二）明确责任，狠抓落实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领导、相

关部门负责人及科室人员的组织参会工作以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办

公室为单位组织并落实上报名单；市各有关单位领导及相关处室、

下属单位负责人的组织参会工作由市各有关单位落实；本市高校、

院所领导及相关处室、院系、师生的组织参会工作由高校院所负

责；企业发动工作由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、开发区经发局负责

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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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单位分类统计好参会名单及人数后，于 10 月 25 日下午

到组委会办公室（地址：新城数码城大厦1802室，联系人：陈琦、

周蓁，电话：88962056、89881705）领取各主题报告论坛入场券，

届时凭券对号入座。 

（三）各县（市）政府领导食宿由组委会办公室统一安排，

10月 28日下午在温州万豪商务大酒店会务组报到，并参加市政府

欢迎晚宴。其他参会人员食宿由各县（市）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 

 

 
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十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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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主要活动日程安排 

日 期 时 间 内   容 地  点 

9:00-9:30 
2010 中国（温州）新能源与节能

技术交易会开幕式 
科技馆广场10 月 29 日 

（周五） 

14:30-17:30 主题报告会 

9:00-12:00 
科技外交官论坛暨新能源技术发

布会 10 月 30 日 

（周六） 

14:30-17:30 
科技引领绿色能源——大学校长

论坛 

9:00-12:00 
温州市新能源产业发展与节能形

势政策发布会 10 月 31 日 

（周日） 

14:30-15:00 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

科技馆 2楼

国际报告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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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有关单位名单 

 

市委宣传部，市发改委、市经贸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建设局、

市市政园林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人事局、市劳动保障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规划局、

市交通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局、市外经贸局、市文广新局、市

卫生局、市审计局、市环保局、市房管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体

育局、市统计局、市林业局、市海洋与渔业局、市旅游局、市粮

食局、市外办、市侨办、市法制办、市安全监管局、市机关事务

管理局、市国资委、市人防办、市港航局、市经合办、市审管办、

市公共资源管委办、市信息办、市金融办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

管委会、市国税局、市工商局、市质监局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、

温州检验检疫局、温州海关、温州海事局、温州电力局、市气象

局、市人行、温州银监分局、市档案局、温州医学院、温州大学、

温州职业技术学院、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、浙江东方职业技术

学院、温州科技职业学院、市建筑设计研究院、市工业科学研究

院、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、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、浙江温州轻

工研究院、华中科技大学温州新近制造技术研究院、兰州理工大

学温州泵阀工程研究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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